
湘西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款预约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湘西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州内人民银行发行库（以下简称发行库）办理存取款业务管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金业务管理办法》和《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金业务管理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存取款预约是指在湘西州各级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开户单位）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存取款业务采取事先预约的方式。

  存取款预约采取电子网络预约的方式，由开户单位通过统一的专门预约网络，向发行库提交预约申请，发行库收到预约事项后，及时通过网络反馈预约意见。如遇预约系统网络故障时，同城的开户单位应派专人送达纸质预约申请表，异地开户单位则通过电话提出预约申请。

  存取款预约发起方为开户单位，由开户单位出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系统的操作，同时还应指定一名替补操作人员，报当地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备案。受理方为人民银行发行库，由发行部门指定专人受理存取款业务预约，确认或调整开户单位办理业务时间、金额、券别等事项。

  在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开户的单位，办理存取款业务时间按吉首市内金融机构、县内金融机构划分，市内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间原则上为每周一、三、五，县内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间原则上为每周二、四，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更改。在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辖内县支行开户的单位，其存取款时间和顺序由所在开户行确定。

  金融机构办理存取款业务预约应当至少提前1个工作日，于16：30前通过预约系统向发行库提交存取款预约申请，发行库收到预约申请后，应于当日17：30前向申请单位反馈调整预约事项意见，若同意申请单位预约事项则不再反馈。审核通过的申请单位应当按照发行库确定的时间段按时到达办理存取款业务。
  存取款预约内容为开户单位到发行库办理存取款业务的时间、总金额，完整券、残损券各券别金额。

    开户单位每日办理的存取款业务原则上应与经发行库确认的预约事项一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发行库不保证按开户单位需求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

预约存取款的总金额与实际需要办理存取款业务的发生额相差正负比例超过10%的；

遇节假日预约存取款的总额与实际需要办理存取款业务的发生额正负比例超过规定比例（按间隔自然日数×10%计算）的；

不按规定时间、要求进行存取款业务预约的；

不按预约时间办理存取款业务的；

不按本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向人民银行发行库报送上周末现金库存总额和库存券别金额情况的。

  发行库确认、汇总各开户单位的存取款业务预约情况后，应根据预约事项提前做好办理存取款业务的准备工作，确保各开户单位存取款业务的快速、准确、有序办理。

  各开户单位应于每周一（节假日顺延）9：30前通过专门预约系统向人民银行发行库报送上周末的现金库存总额和库存券别金额情况。网络故障或是机器故障,吉首市内的开户单位应派专人送达，其他开户单位应电话报送。

  有下列情况之一，发行库可向开户单位发出存取款预约要求：

发行新版人民币；

根据辖区市场现金供需情况，对流通中货币券别结构进行主动调剂。

  存取款预约内容、现金库存总额和分券别金额情况涉及预约双方重要业务数据信息，预约双方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

  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应加强对各开户单位中心库库存现金限额和存取款预约工作的检查。

  开户单位遇到金融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取款时，不受本办法制约。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